
2005年第 206號法律公告

《2005年進出口 (一般) (修訂)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
(第 60章)第 31(1)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6年 1月 25日起實施。

2. 過渡性條文

《進出口 (一般)規例》(第 60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6DAH(3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 “關
長”而代以 “署長”。

3. 過渡性條文就指明期間適用

第 6H(2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 “關長”而代以 “署長”。

行政會議秘書
林植廷

行政會議廳
2005年 11月 22日

註 釋

現時，《進出口 (一般)規例》(第 60章，附屬法例 A) (“主體規例”)第 6DAH(3)條
賦權香港海關關長、香港海關副關長或任何一位香港海關助理關長 (“關長”)指明一個
日期，作為主體規例第 6DAH(1)及 (2)條的實施期間的結束日期。主體規例第
6H(2)條賦權關長指明一個日期作為主體規例附表 8的實施期間的結束日期。本規例
修訂主體規例第 6DAH(3)及 6H(2)條，將指明上述日期的權力移交予工業貿易署署
長及工業貿易署任何一位副署長或助理署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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